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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城口县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相关部门，有关单位：

《城口县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31日

城口县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方案

为更好满足群众购房需求，释放住房消费潜力，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决定实施城口县2026年购房优惠补贴政策，特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政策期限、补贴方式、补贴要求
（一）补贴对象
购买城口县城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持商品房（即商品住房、商业服务用房、办公用房以及停车用房）的购房人。
（二）政策期限
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

（三）补贴方式
此次购房补贴分三次兑现，第一批次资料受理截止至2026年7月31日，第二批次资料受理截止至2026年10月31日，第三批次资料受理截止至2027年10月31日（仅针对住房“卖旧买新”补贴政策）。
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收集相关资料交由县住房城乡建委认定登记，待认定完成后，及时将符合补贴要求的全套资料及台账移交至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第一批次、第二批次补贴资金兑现，2027年12月31日完成第三批补贴资金兑现。

补贴要求
1. 在政策期限内所购买商品房需为首次网签。

2. 购房人需在政策期限内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并足额缴纳契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3. 同时符合多子女家庭、人才购房、“卖旧买新”补贴条件的，可叠加执行。
二、补贴政策

（一）实施多子女家庭和人才购房补贴

在城口县城内购买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合同备案的，对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或三孩且至少有一个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以居民户口簿登记信息或出生证明为准），给予二孩家庭0.5万元、三孩家庭1万元补贴；给予博士研究生5万元、硕士研究生3万元、本科毕业生1万元补贴。购房补贴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发放。多子女家庭和人才购房补贴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不能同时享受，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

（二）给予住房“卖旧买新”补贴

对在城口县城内购买商品住房，且在1年内出售县城内原有一套商品住房的居民，给予新购商品住房成交总金额1%的购房补贴。

（三）实施商业服务用房、办公用房和停车用房购买补贴

1. 商业服务用房、办公用房补贴。在城口县城内购买商服用房、办公用房按契税完税证明的100%给予补贴，单套补贴最高不超过3万元。

2. 停车用房补贴。在城口县城内购买成交额3万元以上（含）5万元以下的（含），按0.3万元/个给予补贴；成交额在5万元以上的，按0.5万元/个给予补贴。
三、补贴所需资料

网签合同备案凭证、首付款银行证明、契税凭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凭证、过户证明、学历凭证、户口簿证明、购房业主银行账号信息等（均提供彩色复印件）。

四、有关要求

各单位要各司其职，负责做好各自领域内相关工作以及政策的解释，确保购房群众知晓、理解最新政策。补贴资金兑现、购房补贴政策、产权办理分别由县财政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办理和政策解释。

抄送：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县委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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